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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偿还银行贷款等

事项的公告 
 

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 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

年12月1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追

认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偿还银行贷款等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公

司以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克拉玛依独山子支行贷款2,200,000元。置换公司从股东曲广新借款

支付货款共计498,355.81元。 

二、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 

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2017

年 8月 30 日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新疆利

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》,2017年 8月 14

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45）。

本次股票发行股数不超过 400 万股（含 400 万股），预计募集资金总

额拟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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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7 年 8月 15 日止，公司实际发行股票 3,319,999 股，募

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,300,000 元，上述募集资金已划入公司募集资

金专项账户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独山子支

行，账号：300 3023 0292 0006 9769，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出具大华验字（2017）000647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 2017年10月9日，公司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

公司出具的《关于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

的函》（股转系公告编号：2017-5858 ）。确认公司本次股票发

3,319,999股，其中限售905,213股，不予限售2,414,786股。 

三、 募集资金用途 

根据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7-045）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

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

书》，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补充流动资金510万元、偿还银行贷款320万元,其

中：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独山子支行贷款220万元。 

四、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置换情况 

1、偿还银行贷款部分的资金置换说明 

由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《关于新疆

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

［2017］5858号）之前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独山子

支行贷款于2017年9月5日到期，2017年8月28日，公司用自有资金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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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贷款1,000,000元，2017年9月5日公司向股东张宇晖借款1,200,000

元，归还了剩余贷款。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用募集资金归还了张宇

晖的借款1,200,000元。公司用募资资金于2017年10月12日-10月16日

累计支付货款等日常业务1,000,000.00元。 

2、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的置换说明 

2017年 9月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公司从股东曲广新借款

498,355.81元，用于支付货款，公司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关于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

行股份登记的函》后，于2017年10月12日用募集资金归还曲广新借款

498,355.81元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12月15日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追认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偿还银行贷款等事项的议案》,

该事项尚需提交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由于公司对业务规则的不熟悉，未在上述募集资金用途置换事项

发生前履行决策程序，公司将在日后工作中加强规范管理意识，根据

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制度的

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及时、准确披露各类公告信息，杜绝此类情

况的再次发生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新疆利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


